附件二：

承诺书（样表）

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计量标准考核办法》《计量标准考核规范》( JJF1033- 2016 )等有关规定,就申请计量标准考核事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: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。
（一）申请开展的项目已配备具有相应能力,并满足有关计量法律法规要求的计量检定或校准人员。
（二）有与申请开展的项目相对应的《计量标准技术报告》。
（三）有效期内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连续、有效的检定或校准证书真实、有效。
二、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三、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,若有虚假、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(签字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